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遴选第二批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及骨干教师的通知
辽教办发〔2012〕307号

 

省内各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人员（以下称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经研究，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开展第二批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及骨干教师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

    省内各普通高校、独立学院在编、在岗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二、遴选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热爱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品行端正、师德高尚；

    2.具有中级（含，下同）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连续从事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满4年以上；

    3.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在实践中有创新性工作成果，效果显著，在全省具有示范作用；

    4.注重研究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理论，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近4年科研成绩显著，有相关论文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在省级以上论文评选中获奖，或者主持承担过省级及以上学生工作方面的科研立项课题；

     5.作为主要组织者所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或作为主要指导者所指导的学生集体（含学生社团），曾获得省级及以上表彰，近4年所负责学生无自杀现象，无因心理原因出现重大事故；

    6.师生满意度高，本人获得过市级及以上学生工作方面奖励或综合性表彰。

    7.入选第一批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的不再申报，入选第一批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的只可申报心理健康教育名师。

    三、推荐名额及办法

省内每所高校（含独立学院）可推荐一名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候选人，没有符合上述遴选条件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高校可不推荐。

    四、遴选程序

    1、依据遴选条件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

    2、学校相关部门对申报人选进行审核，审阅个人申报材料，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确定推荐人选；

    3、学校推荐人选经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后，在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网站公示一周，无异议后确定人选。

    五、遴选名额及办法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本着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组织专家进行遴选，遴选出若干名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和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

    六、申报材料要求

    1、填报“辽宁省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名师）推荐表”（含电子版），加盖学校公章。

    2、出版的教材、书籍（封面、目录、版权页），论文及证书、奖牌等的复印件。

    3、推荐个人3000字以内的申报材料（含电子版）。

所报材料电子版（推荐表格电子版可到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网站公告栏下载）以“XX学校心理健康骨干教师遴选材料”命名，压缩后发送至电子邮箱。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学校公章，于2012年12月25日前报送辽宁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

    遴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和名师，是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希望各高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严格按照条件和程序进行遴选推荐。

    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46-1号，辽宁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

    邮政编码：110032

    联 系 人：杨蕴霞

    联系电话：024-86896417

    电子邮箱：szc.jyt@ln.gov.cn

 

附件：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名师）推荐表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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